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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背景

面臨 21 世紀社會、經濟、科技等各方面快速變遷，全球各國皆致力透過教

育提升人民素質，如閱讀力、創造力、問題解決能力等，以增進在全球舞台上的

競爭力（Choe, 2006; Craft, 2005; Lin, 2010; NACCCE, 1999; Thornburg, 2002）。因

而各國在教育改革上注入許多努力，其中最為核心的一環是課程改造。在課程改

造的過程中，藝術課程地位的轉變與上述背景有密切關聯。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

化組織（Uniti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認為「創造力是人類之所以凌駕於萬物的關鍵，也是我們的希望所在，而提升創

造力之鑰，就是藝術教育」（引自陳尚蕙，2005：34）。而世界各國在 UNESCO 極

力倡導之下，陸續都將藝術教育納入正規課程中。由此可見，藝術課程的地位是

愈來愈被重視。

藝術課程在傳統教育中被邊緣化的情形相當普遍（Hargreaves, 1989; Mortimer,

2000）。我國長久以來，以學科導向的教育系統，藝術教育被忽視是習以為常，即

使存在正規課程當中，也不免有許多問題，如：與生活脫節、學習過程缺少感動、

藝術概念一元化、孤立化…等等，九年一貫的「藝術與人文」便是為了修正以往

各種問題，而以實用化、統整化、以學生生活為中心等理念為課程基本發展要求

（袁汝儀，2000；引自孫嘉妏，2001：23-4）。其中，最明顯的改革即是將美術（勞）

改為由視覺藝術、音樂與表演藝術合併的課程，稱之為「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然而，「藝術與人文」領域課程自九年一貫開始實施至今，部分研究調查報告

顯示：師資仍有不足，尤其是表演藝術師資；課程難度提高，學生不易達到能力

指標；教師仍不習慣進行協同教學；課程之中或與其他領域之間仍不易統整；課

時不足導致課程淺化；與專業教室或設備不足等之問題（徐秀菊、朱怡珊、蘇郁

菁，2004；徐秀菊，2007）。加上，從課程發展角度進行理解，到底藝術類課程該

教甚麼？以學習者的身心條件考量，該在哪階段給予哪種藝術類的知識？又名稱

上轉變歷程為何？其中牽涉到分科或合科教學之目的與緣由何在？以及藝術類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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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所占時數比例轉換過程如何？甚至何時該開始藝術類的課程…等等？以上種種

疑問有探究的必要與迫切性。因此本研究將從我國藝術類課程制訂沿革與瞭解我

國文化背景為出發，以國外藝術類課程發展之取向與各國授課內涵進行深度了

解，試圖提出未來我國藝術類課程之方向與指標，亦尋求一個更為合理、適合我

國永續發展的藝術課程基礎。

二、研究範疇

（一）研究區域：以我國藝術類課程的沿革、現況及問題出發，參考本整合型計

畫 97 年度研究之國家，中國大陸以及其它如英國、日本、芬蘭、紐西蘭與

香港等之藝術類課程為輔。

（二）中小學：國小、國中（9 年）與普通高中（3 年）為教育階段參考基準。

（三）藝術類課程：上述國家所設置之藝術類課程名稱不一，但所涵蓋的內容以

音樂、視覺藝術（美術、書法等）、表演藝術、工藝、設計、舞蹈、與戲劇

等等為主。

三、研究目的

本研究期程為民國 98 年 4 月至 98 年 12 月，其主要目的條列如下：

（一）瞭解我國中小學藝術類課程之沿革、現況與問題。

（二）探討各國中小學藝術類課程、教學、及評量等理論與發展趨勢。

（三）為我國中小學藝術類課程發展趨勢與課綱擬定提出建議。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蒐集我國藝術類課程之現況分析，以及整理其它各國藝術類課

程、教學、及評量等理論與發展趨勢，包含國內外研究報告、專門著作、

相關論文期刊、書籍等。

（二）文件分析：蒐集各國官方網站資料為主之相關文件報告、法令、國家報告

書與報導文件等，以此作為資料分析之依據。

（三）諮詢座談：定期參與所屬整合型研究的研究聯席會議，並邀請國內熟悉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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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類課程的學者專家擔任本計畫諮詢委員，定期就研究過程、內容進行研

討諮議。

貳、我國藝術類課程之發展沿革與內涵探討

一、藝術教育的整體發展

我國早期藝術教育強調技巧表現，偏重形式訓練，忽略藝術教育真正意義與

內涵，導致學生欠缺對藝術本質的認識、學習亦與生活脫節（簡信斌，2003）。藝

術是人類文化資產，透過藝術可增進人彼此距離，因此藝術教育有其重要處（孫

嘉妏，2001：13）。故此，從九年一貫課程總綱之基本理念、目標，與基本能力說

明中可以發現，課程轉化以學生之生活為中心，重視人與社會關係、以及解決問

題的能力等（教育部，1998；引自陳尚蕙，2005：34）。透過藝術教育，我們可以

了解國內外藝術文化成果，提升藝術涵養；藉著藝術教育，我們會培養正確審美

觀、激發新創意與能力，促進全人發展（陳尚蕙，2005：34）。加上，藝術講求細

節，所以藝術教育讓學生了解細微差別並產生極大影響，而藝術讓人可「以同理

心體會他人的經驗」，所以培養如此感受能力便是藝術教育目的之一（艾斯納，

2003）。我國「藝術與人文」領域的三大目標：「探索與表現」、「審美與理解」、及

「實踐與應用」正是藝術教育基本價值與其精神之詮釋。

回顧我國藝術類課程名稱與內涵沿革，由下表一清楚看到，從民國 18 年的「美

術」、「工作」與「音樂」課程開始，至後來 25 年以「唱遊」為名，檢視這些年課

程名稱，有「美術」、「美勞」、「勞作」、或「圖畫」，及最近修訂的「藝術與人文」…

等等轉變，其中，又以我國 90 年制訂的新領域中「藝術與人文」與「藝術生活」

相較之下是最為不同的授課名稱，背後所支持的理由或考量並不明確；而「藝術

與人文」課程因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與表演藝術，在實施上也面臨困難。人文與

藝術究竟是並行的？還是人文由藝術課程呈現其意涵？洪詠善（2000）指出，當

時領域綱要與總綱小組曾強烈地要求將「藝術與人文」名稱更名至「藝術」，因為

「人文」的範圍不易界定，「人文」也必須存在各個領域，並表現在生活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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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僅靠「藝術與人文」就能奏效，實在無須於藝術領域中突顯「人文」。

林公欽（2002）指出「人文學在於探討人類的價值及其內在的思維與精神；

也就是說對於人類之獨特性、創造性、表達性，以及其內在所思索之意涵進行理

解。人文學從探討人類的創作（造）和其活動的過程中，進而理解到人類內在的

思考、意識、與想像」。臺大社會系孫中興教授提到「liberal arts」是英文中的藝

術，而人文便是從「liberal arts」來，也是 liberal arts 較為廣義之解釋，不只音樂、

美術、舞蹈或戲劇等，也包含文學。人文統稱 humanity 是文學院的人文學科，包

括歷史、文學、藝術等，故林公欽（2002）對「藝術與人文」詮釋為「以藝術為

學習主要目標，但需強調人文在藝術領域學習上的重要性」；他認為從教學角度

看，在一般大學教育裡，藝術歸屬於文學院，如此意義底下，藝術可成為人文的

一部分、也是人文中重要精神。「人文涵蓋了藝術」，經由人文，可以使之深入藝

術的內涵與鑑賞，也使藝術更為普及與多元化（引自林公欽，2002）。故此，我國

未來制訂課程名稱與規劃內涵的同時，宜考慮「人文」在藝術類課程所扮演角色。

然而，藝術到底該包含甚麼？藝術的定義為何呢？藝術一般傳統的分類如美

術、音樂、戲劇、舞蹈等，到擴大範圍至工藝、科技藝術甚至是文字藝術等，種

類非常廣泛。然而如是廣義的藝術則以英文多數「the Arts」代替單數「Art」，在

美國所指藝術（art）只包含繪畫，日本翻譯成美術，所以狹義的藝術當然不包括

音樂、舞蹈或戲劇等其他，事實上 80 年代美國「以學科為基礎的藝術教育」指的

也只是美術教育（漢寶德，2003）。所以，如果以目前我國的藝術領域課程看來，

應該是以廣義的藝術（the Arts）為名，那麼範圍卻又只侷限在音樂、視覺藝術與

表演藝術，尤其是在表演藝術的界定範圍中未納入舞蹈，而引起許多不滿，最後

在「課程統整」的概念下，於基本理念中加入文學與舞蹈（洪詠善，2000）。然而，

統整領域與跨領域之間的拿捏，與實施的困難重重，最後仍難免無法說服多數人。

二、我國藝術教育課程名稱與標準之沿革

「音樂」在清末稱為音樂或樂歌，民初時期則稱「唱歌」，民國 12 年後便稱

作「音樂」，內容包含歌曲、初級樂理等。「美術」在清末民初只有「圖畫」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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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2 年後有主張擴大教學範圍而稱「形象藝術」，直到民國 18 年後改稱「美術」；

內容除圖畫外，也包含剪貼造塑等藝術，注重生活與環境美化審美觀之陶冶。「勞

作」在清末民初，只有「手工」科，以豆細工和摺紙手工為主。民國 12 年後，有

主張不用豆細工，並擴大範圍，包含農工家事等職業之陶冶，改為「工用藝術」，

民國 21 年後便改稱「勞作」，內容以注重手腦並用勞動訓練為主（教育部，1948）。

綜合上述，將針對我國藝術類課程歷次在修訂課程標準中所出現的特色（特別是

低年級課程分分合合之有趣情形）整理如圖 6-1（教育部，1993）：

表 6-1 我國中小學及高中藝術類課程名稱歷史沿革1

我國國中小課程

歷史沿革

藝術類課程名稱 我國高中課程

歷史沿革

藝術類課程名稱

民國 18 年小學課

程暫行標準

美術(原圖畫)

工作(原手工)

音樂

民國 18 年中學課

程暫行標準(初級

中學)

圖畫

工藝

民國 18 年中學

課程暫行標準

(高級中學)

民國 21 年小學課

程標準

勞作(原工作)

美術

音樂

民國 21 年中學課

程標準(初級中學)

圖畫

音樂

勞作

民國 21 年中學

課程標準(高級

中學)

圖畫

音樂

小學低年級

唱遊(音樂與體育)

工作(美術與勞作)
民國 25 年幼稚園

小學課程標準
小學中高年級

音樂

美術

勞作

民國 25 年中學課

程標準(初級中學)

圖畫

音樂

勞作(男：工藝與農藝)

民國 25 年中學

課程標準(高級

中學)

圖畫

音樂

民國 29 年中學課

程標準(初級中學)

圖畫

音樂

民國 29 年中學

課程標準(高級

勞作

圖畫

1 資料整理自歷年課程標準，在此感謝丘永福老師協助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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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中小課程

歷史沿革

藝術類課程名稱 我國高中課程

歷史沿革

藝術類課程名稱

勞作(男生)

勞作(女生家事)

中學) 音樂

民國 30 年修正初

級中學課程標準

勞作(男生)

勞作(女生家事)

圖畫

音樂

民國 30 年修正

高級中學課程

標準

勞作(男生)

勞作(女生)

圖畫

音樂

民國 31 年小學課

程標準

音樂

圖畫

勞作

低年級

唱遊(音樂與體育)、

工作(美術與勞作)民國 37 年小學課

程標準 中高年級音樂

中高年級美術

*中高年級勞作

民國 37 年中學課

程標準(初級中學)

音樂

美術

*勞作(男)

*家事 (女 -第二學年

起)

民國 37 年中學

課程標準(高級

中學)

音樂

美術

*勞作(男)

*家事(女-第二學起)

低年級

唱遊(音樂與體育)

工作(美術與勞作)民國 41 年國民學

校課程標準 中高年級音樂

中高年級美術

*中高年級勞作

民國 44 年修訂之

中學(初級中學)教

學科目及時數

音樂：第二、三學年

改為一小時。

美術：第一、二學年

改為一小時。

勞作：改為「勞作及

生產勞動」，

並略增教學時

數。

民國 51 年國民學

校課程標準

低年級

唱遊(音樂與體育)

工作(美術與勞作)

民國 51 年中學

課程標準(高級

中學)

音樂

美術

*工藝(女生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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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中小課程

歷史沿革

藝術類課程名稱 我國高中課程

歷史沿革

藝術類課程名稱

中高年級音樂

中高年級美術

*中高年級勞作

民國 51 年中學課

程標準(初級中學)

音樂

美術

*工藝(女生家事)

低年級唱遊

低年級工作
民國 57 年國民小

學暫行課程標準
中高年級音樂

中高年級美術

*中高年級勞作

民國 57 年國民中

學暫行課程標準

音樂

美術

*工藝(女生家事)

民國 60 年高級

中學課程標準

音樂

美術

*工藝(女生家事)

民國 61 年國民中

學課程標準

音樂

美術

工藝或家政

唱遊(低年級)

音樂(中、高年級)

美勞(低、中、高年級)
民國 64 年國民小

學課程標準
國中：

音樂

美術

工藝或家政

小學：

唱遊(低年級)

音樂(中高年級)

美勞民國 72 年國民中

學課程標準 國中：

音樂

美術

工藝或家政

民國 72 年高級

中學課程標準

藝能學科：音樂

美術

工藝

家政

民國 74 年國民中

學課程標準

音樂

美術

工藝或家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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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中小課程

歷史沿革

藝術類課程名稱 我國高中課程

歷史沿革

藝術類課程名稱

民國 82 年國民小

學課程標準

藝能學科：音樂

美勞

民國 83 年國民中

學課程標準

藝能學科：音樂

美術

民國 84 年高級

中學課程標準

藝能科：音樂

美術

藝術生活

民國 89 年國民中

小學九年一貫課

程暫行綱要

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視覺藝術、音樂、表

演藝術)

民國 92 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

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視覺藝術、音樂、表

演藝術)

民國 93 年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

暫行綱要

藝術領域：音樂

美術

藝術生活

民國 97 國民中小

學九年一貫課程

綱要

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視覺藝術、音樂、表

演藝術)

民國 97 年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

綱要

藝術領域：音樂

美術

藝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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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手工、音樂

 

美術、工作、音樂

 

美術、勞作、音樂

 

工作 、 唱遊(音樂+體育)

 

圖畫、勞作、音樂、體育

  

美術、勞作、 唱遊

 

工作 唱遊

 

美勞 音樂、體育



藝術與人文(視覺藝術、表演藝術、音樂)-低年級生活

圖 6-1 我國國小低年級藝術類課程名稱發展與演變（自民國 12 年起迄今）

（一）民國 64 年以前課程標準修訂歷程

1. 民國 18 年：「小學課程暫行標準」符合藝術課程有「音樂」、「美術」、「工作」，

後兩者是由「圖畫」、「手工」兩科修改而稱。

2. 民國 21 年：「小學課程標準」是我國正式「小學課程標準」，其中藝術課程

有「勞作」、「美術」、與「音樂」。「勞作」是從「工作」改的，並擴大教材

範圍。

3. 民國 25 年：藝術類課程在「修正小學課程標準」中將低年級音樂與體育合

併稱「唱歌遊戲」（這是第一次以「唱遊」為課程名稱，對於合併音樂與體

育也是第一次嘗試），教育部在當時認為，低年級生音樂注重聽唱，體育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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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遊戲，為便利教學將遊戲與唱歌聯合起來（教育部，1948）。美術與勞作

合併稱「工作」（在民國 18 年便以「工作」為名，後來民國 21 年又改稱「勞

作」，這次的修正又稱回原來的名稱「工作」只是合併了「美術」與「勞作」

兩科）。

4. 民國 31 年：藝術類課程於「小學課程修訂標準」又將低年級「音樂」、「體

育」、「圖畫」、「勞作」修訂為分科教學。

5. 民國 37 年：藝術類課程在「小學課程第二次修訂標準」中的「美術」因民

國 31 年師資不足改為「圖畫」科，在此年又恢復「美術」名稱；「勞作」和

「美術」仍在低年級合併為「工作」，教育部認為在一二年級美術與勞作是

初步訓練，無顯著分別，也認為聯合教學有其必要性。第一二年「音樂」與

「體育」仍合併「唱遊」，經民國 31 年因體育師資不足修正教學後，在此次

課程修改時，因合併教學便利之共識，又修回與民國 25 年相同的合併教學

（教育部，1948）。

6. 民國 41 年依「國民學校法」將以往「小學課程標準」改為「國民學校課程

標準」，在此，藝術課程並未有新更動。

7. 民國 51 年：藝術課程在「國民學校修訂課程標準」也未有新更動。

8. 民國 57 年：公布「國民小學暫行課程標準」為我國九年一貫教育課程新局

面。在此關於藝術類課程修訂僅強調「加強藝能科課程」。

9. 民國 64 年：修訂公布「國民小學課程標準」，於此重視九年一貫課程實施，

並力求德、智、體、群、美之均衡發展原則。

綜合上述，截至民國 64 年止藝術課程修正名稱多達數次，然而，卻無表演藝

術課程。對於美術課程更名之頻繁，可能是將美術的範圍侷限得太過狹隘，其實

圖畫、勞作、工作或手工應皆可包含在視覺藝術的廣義解釋中。然而，音樂在低

年級以唱遊為課程，其實是很具智慧之創舉。孩童在幼年階段，多半喜歡唱唱跳

跳，不一定要與體育作結合，其實音樂本身除了旋律，本來就該有節奏與律動的，

低年級學童正好可從音樂的律動元素切入，進而引發興趣。

（二）民國 82 年「修訂國民小學課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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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檢討民國 64 年公布之標準為前提進行修正，並以「培養 21 世紀的健全國

民」為目標，其基本理念為未來化、國際化、統整化、生活化、人性化以及

彈性化。

2. 藝術類課程的「唱遊」又改回分科「音樂」與「體育」（這是在民國 25 年第

一次合併為「唱遊」課後，經過民國 31 年修回分科教學，復於民國 37 年合

併後，再次又修回分科進行）。

3. 此次課程標準於民國 82 年修正公布，並自 85 學年度起於各校實施。課程包

含國語、數學、社會、自然、道德與健康、音樂、體育、美勞共 8 科目。在

此，藝術領域課程（包括音樂與美勞）仍以分科方式進行，分 6 年逐年實施。

藝術類課程經過長時間分分合合與更名後，最近一次課程改革之前身，終於

以音樂科和美勞科分科教學並定名。音樂科在目標上是以培養兒童之興趣為主，

然而也強調演奏與演唱技能，並且從教材綱要看出，仍是以教導音樂基本技巧為

主要原則。美勞科在強調培養媒材運用與體驗創造之樂趣為目標，並同時以視覺

與實作並呈。

（三）我國現行「藝術與人文」領域課程概要

1. 基礎教育（九年一貫課程）

教育部自民國 82 至 83 年修正頒布現行國民中小學課程標準，並於民國 87

年完成「國民教育九年一貫課程」暫行總綱，民國 92 年發布各學習領域綱要、

最近於民國 97 年完成修訂微調現行課程綱要及總綱。「藝術與人文」領域為現

行七大學習領域之一，主要內涵包括音樂、視覺藝術、表演藝術等方面之學習。

總綱中載明藝術與人文為「陶冶學生藝文之興趣與嗜好，俾能積極參與藝

文活動，以提升其感受力、想像力、創造力等藝術能力與素養」。 學習階段劃

分為九年一貫四個階段，1-2 年級（生活）、3-4 年級（藝術與人文）、5-6 年級

（藝術與人文）、7-9 年級（藝術與人文）。學習時數以全年度授課時數 200 天，

每學期上課 20 周，每周上課 5 天為原則，除語文領域外，藝術與人文等其他

六大領域皆佔領域節數之 10-15%（教育部，2008）。

2. 普通高中



P232 國民中小學各類課程內涵與取向研析

藝術領域課程在高中分必修與選修。在必修部分，藝術領域包含音樂、美

術與藝術生活三科，每科至少修習 2 學分。選修部分「藝術與人文」等其他 8

類合計必須修習至少 8 學分（教育部，2008）。

根據我國目前實施的藝術與人文領域課程，內容確實打破過去以技術為導

向的技藝類課程，也試圖擴展學生視野、尋求多元化藝術本質，同時也顧及藝

術與生活、甚至科技的實際運用等，以養成一個可瞭解、可欣賞、可應用藝術

的未來公民。然而，在教學現場之統整課程實施、教學師資、或甚至在內容廣

度、評量必須依據能力指標等之限制，實際的效果並尚未全然樂觀，仍須進一

步探究其中困難，以提出更可說服大多數人藝術課程之內涵。

三、藝術教育發展史上重要年代2

以下將再針對我國在藝術教育發展上具代表性年代做簡要描述，作為以上課

程制定參考與對照之依據（吳祖勝，2006）：

（一） 1912 年 9 月（民國 1年）-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提及「注重道德教育…

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總長蔡元培提出「五育」，然其內容為「軍

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及世界觀教育」，其理念

有若干相符，並非現在所稱「德智體群美五育」。【五育之名】

（二） 1945 年（民國 34 年）-9 月公布「國民學校法」，規定注重「國民道德、身

心健康、生活知能」三項，即德、智、體三育平衡發展。【三育內涵】

（三） 1972 年（民國 61 年）：民國 57 年實施九年國民教育，61 年修訂國民中學

課程標準前的 60 年 12 月 24日與 61 年 1 月 25 日召開兩次預備會議，會議

結論提到：「現行國民中學教育目標仍屬正確，除應增列德、智、體、群

四育均衡發展之目標外，不必再來修正。」。【德智體群四育】

（四） 1975 年（民國 64 年）：國民小學之課程標準修訂，提出「本次修訂之國民

小學課程標準，仍採九年一貫之精神，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及生活教育，力

求德、智、體、群四育均衡發展為準則。」自此，正式官方文件明確有「德、

2 感謝丘永福老師提供寶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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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體、群四育」等字詞，亦列入 65 年開始進行訂定國民教育法草案中。

【德智體群四育入課程標準】

（五） 1976 年（民國 65 年）：依據臺中教育大學退休教授李園會提到：「國民教

育法」草案（民國 65年）亦為四育，在審查會中，經歷次討論，反覆辯

析，始決定增列美育。」。 【德智體群四育入國民教育法草案】

（六） 1979 年 5 月-「美育」正式納入〈國民教育法〉第一條：「國民教育以養成

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之健全國民為宗旨」國民教育法入法，

首有「德智體群美」五育之詞。【德智體群五育正式入國民教育法】

（七） 1993 年 6 月-訂定「發展與改進藝術教育五年計畫」。

（八） 1995 年 2 月-教育部公布「中華民國教育報告書-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教育願

景」，為官方公布教育白皮書之首例。有關社會教育部份，提出「推展社

會藝術教育，充實國民美育素養」。

（九） 1997 年 3 月-總統令公布〈藝術教育法〉。

（十） 1998 年 2 月-教育部發布〈藝術教育法施行細則〉。

（十一） 1998 年 11 月-教育部公布〈各級學校藝術推廣教育實施辦法〉

（十二） 2003 年 1 月-教育部訂定發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包含藝

術與人文學習領域

（十三） 2005 年 10 月-召開第一次「中華民國藝術教育發展會議」，會議以「中

華民國藝術教育白皮書」初稿為藍圖，目的於發覺藝術教育之現況與困

境，試圖提出具體改善措施。

（十四） 2005 年 12 月-教育部公布「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規劃為期四年

（2006~2009）之國家藝術教育發展藍圖，藉由五項推動目標、二十二

項發展策略及八十四項行動方案，深化大眾藝術教育，涵養新一代國民

美感素養，以宏觀國際人文視野。

「德智體群美」為教育均衡發展之五大目標，然而從 1912 年教育總長蔡元培

先生強調「美感教育」，1979 年美育正式納入〈國民教育法〉，首有「德智體群美」

五育之詞，一直到 1997 年公布「藝術教育法」中間歷時了 85 年之久的過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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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2005 年完成之「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為止，在我國藝術教育發展上，有其

特殊的意義與價值。

其中，1979 年「藝術教育法」的公布，在藝術教育的推展上最具有密切的關

係。法案中第一條明訂著：藝術教育以培養藝術人才，充實國民精神生活，提升

文化水準為目的；又法案第四條表示著藝術教育的實施分為：學校專業藝術教育、

學校一般藝術教育、社會藝術教育（黃壬來，2007：79）。另外，在 1993 年「發

展與改進藝術教育五年計畫」當中雖然因為涉及藝術層面較廣，計畫執行後未作

適當的評核，以致許多項目未能達到預期目標，雖頗遺憾，但仍可從當時的實施

內容中看出，政府確實對當時臺灣藝術教育的問題，試圖提出一些改善如：成立

藝術教育司，規劃藝術教育學制、改進藝術類科學生升學管道、強化藝術教育師

資培育與進修…等（黃壬來，2007：81）。

最後，2005 年「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在我國藝術教育發展至今，扮演非常

特殊的意義。白皮書始便提到有關全球化教育思潮演變，其中指出目前藝術教育

主張高尚文化與通俗文化的交融，強調多元性、折衷性與可複製性特色。藝術教

育形式也不再只著重啟發創造力，反而，更強調藝術內涵可結合學生興趣、生活、

與社會現象，以反應對文化的認知，提高學生對周圍事物敏感度等。因此，多元

文化、人文關懷、科技運用等成為後現代藝術教育的重要議題，學科本位藝術教

育之典範已逐漸被轉化，取代的是創意表達、多元智能、多元文化、藝術為生活、

社區本位，各類的典範相互交融，形成現在的多元面向（教育部，2005）。

從以上「藝術教育政策白皮書」與「藝術教育法」之奠定可見，我國在藝術

教育著力上，從 1979 年開始便已有很具體與實際作為，也因此更顯示藝術教育在

我國開始受重視的程度。

參、當代藝術教育的思潮

1972 年 Eisner 曾指出藝術教育的價值在提供獨特視覺境界、增進美的感受、

具有傳遞、維繫與開拓精神領域的功能（引自孫嘉妏，2001：15）。2002 年前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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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總統布希在祝賀十月為人文藝術月提到：「透過不同的藝術形式可以舒放情感、

美化生活、激發創造力，藝術與人文是人類面對新世紀挑戰邁向改革、機會與希

望的主要因素，也是學習的工具。對兒童在認知發展、建立信心及動機有很好的

作用」（引自駐舊金山辦事處文化組，1993）。2003 年 Eisner 對於藝術教育給孩子

的觀念更是「問題不會只有一種答案，一種解決辦法」（引自陳慧娟，2005）。正

如 UNESCO 理事長 Mayor 所說藝術教育不是要每位學生都成為藝術家，只是在

開啟其創造力（引自陳尚蕙，2005：34）！總而言之，藝術教育的重要性是無庸

置疑。藝術教育的目的不只是培養藝術家，而是像藝術本為多元之屬性，藝術教

育也有多重目的，尤其是基礎教育階段，藝術教育需要著重於可以做為多向度發

展可能的觸媒劑（陳慧娟，2005：82）。

因此，藝術到底該教些甚麼？艾斯納（2003）的看法是，藝術在於跨領域學

習轉移上未得到確切證實，然「基於藝術教育本身的價值，就應該在學校課程中

佔有一席之地，不須考慮其它的邊際效益」。而各種藝術形式都有其具體呈現之媒

介，學生必須先了解素材本身的運用性，以便將素材轉化成媒介，如音樂透過音

符排列、繪畫透過畫布呈現效果、以及舞蹈利用肢體表現等。無論是何種性質之

藝術課程，都有其最基本之元素須要瞭解並運用，以達到其藝術之功效與主要價

值之發揮。

從藝術教育思潮演變與當前主要藝術教育理論中，大致分為 3 種主要類型：

（1）美感教育和情操教育；（2）創造教育與個性教育；（3）生活藝術和社會傳達

的教育（王秀雄，1988；引自陳朝平，2007a：116）。藝術教育從藝術學角度出發，

是以藝術的本質、功能、藝術的活動與文化意涵面向，提供應以藝術與藝術文化

為內容，藝術活動為方法、文化陶冶為目的之教育活動作為藝術的教育（陳朝平，

2007a：119）。從人類學觀點看藝術教育，McFee（1961，引自袁汝儀、李秀琴，

2007：223）認為藝術教育是一種綜合的領域，它是將其他學門加以綜合應用的領

域，如心理學、歷史學、哲學等皆是藝術教育界傳統參考的對象。

然而，在探討學校中藝術教育之存在原因，則以教育學的面向看藝術教育，

Eisner（1989）指出原因可分為 2 大類：（1）是環境論（或稱為工具論）-強調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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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教育所具備之工具性效益；（2）為本質論-強調藝術教育所具備的獨特價值。以

Eisner 的看法，當藝術教育考量工具性的意義，在課程設計、目標與方法上皆著

眼於當時社會、或學生需求。如當經濟衰弱時期，藝術教育實際應用層面較多；

或是在多元文化觀的思潮下，便會著眼於強調少數族群的認同；或是以 Lowenfeld

代表的「創造性取向課程」思潮當中，則會強調教育過程必須順應學生的自然發

展為主（劉豐榮，1986；Esiner, 1989；Lowenfeld & Brittain, 1987；引自高震峰、

陳秋瑾，2007：261-262）。

相對於工具論者的看法，本質論則強調藝術是人類文化活動與日常生活經驗

最為可貴的部分，無法以其他活動代替。如杜威曾指出，藝術是活化生命的經驗

形式，其本質自然可貴。美學家 Langer 也從美學的觀點提出說明藝術的符號形式

是人類了解外在模式中最具意義的。此外，Eisner 還認為藝術教育的能力是無法

自然生長的，它必須經由後天適當學習而來（Eisner, 1989；引自高震峰、陳秋瑾，

2007：262-263）。儘管以上兩類藝術教育價值取向各有發展依據，然而在後現代

教育思潮中，單一觀點已不再被接受。其實，不管就人類生活的複雜性，或是就

藝術的多重特質面向來看，兩類也未必是需要被二分化的。

基於此，對於視覺藝術教育，林曼麗（2000）認為「21 世紀的視覺藝術教育

是含括生活全領域的多元文化價值觀的美術教育」，它「既不是動手操作的勞作

課，也不是學習美術的『形』、『色』原理的造型課；既不是學習藝術知識的美感

教育，也不是完成個體成長的創造教育」，它是藉由美術行為與活動，以人為主體

進行人與其生存環境間的探索，並「激發人與環境相互關係之自覺，一種透過內

在生成力，產生主動學習的架勢，…，達到人與『環境』統合共存的目的」。

亦有學者認為我國藝術教育的發展取向可朝 5 個方向進行：（1）全人發展觀

的藝術教育目的-完整而均衡發展；（2）多元化的藝術教材-以核心文化為本，兼

涵多元化的教學內容；（3）以學校及社區為基礎的藝術課程設計-依據學校所在社

區與其他社區生活中的藝術資源從事課程設計；（4）啟發式與人性化的藝術教學

法-以人為本的藝術化教學，鼓勵並尊重學生可有不同學習目標、進程、方式與結

果；（5）協同式的藝術教學研究-認知藝術教育科際整合本質-研究者與教學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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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同合作，以發現或驗證教學理論（黃壬來，1994，1998；引自黃壬來，2007：

82）。綜合以上論述，藝術教育大致可從以下面向來看：

一、藝術教育是多元並具社會性的

藝術在不同時代與社會背景下有不同功能與詮釋。而藝術教育在回應社會或

文化特性中也應在目的與方法上作適合調整以發揮功效。面對現今社會呈現多元

文化面貌與許多新興問題，藝術教育應提供更多關於社會與文化相關議題之討論

條件與空間，培養學生分析與思考能力，並試圖使學生了解自己與他人的文化（劉

豐榮，2007:706）。

二、藝術是生活的

傳統藝術教育教學偏重於技能指導，審美活動也以美感直覺體驗為主，缺乏

對藝術品的品質與其內涵文化背景之深入，因此在缺少藝術知識情況下，欣賞能

力無法提升，學習興趣便難以持續。因此，唯有加強審美認知的教學、才能發展

審美能力與情意、提升創作、藝術文化的理解及生活應用能力。所謂審美的人生

態度，就是把生活現象與問題當作藝術品般，以審美方式和態度加以觀察，了解

與判斷，並作出適宜回應，將審美價值觀與態度內化並轉為對生活的價值觀與態

度，達到涵育人文素養之目標（陳朝平，2007：701）。

三、藝術是文化的

身為地球村一員，文化理解變得越重要。在無可避免與人互動與交流的時代，

唯有透過文化認識與理解，才能促進人與人間之信任，使交流順暢，也是和平共

存的基本原則。在對為自己文化作好保存同時，認同自我文化，呈現特色與人分

享，同時，也學習欣賞他人文化特色並予尊重與關懷，這也是從文化人類學角度

來看藝術教育（李秀琴，2007：713）。

總論，我們幾乎可預見藝術教育概念在後現代藝術觀中，充分顯示富有彈性

且多元取向。藝術教育內容已不再是以技法為主的精緻藝術，而是為瞭解人類文

化與創新的意義（郭禎祥，1999b；引自郭禎祥、趙惠玲，2007：336）。藝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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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性的教育、是情感的教育、是感官知覺的教育，也是創造思考的啟發教育。

藝術可以促進我們對自我了解、潛能開發，以及對生活的追求與提升。有了藝術

教育的落實，我們便可發展觀察力、想像力、表現力、判斷力、溝通力、與解決

問題能力等，從此開始，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理想將不遠（張中煖，2007：

727）。

肆、國外藝術類課程的取向與發展趨勢

以下將從本研究第一年之整合型研究，整理近期各國（地區）中小學藝術類

課程所包含的學科種類與課程名稱如表 6-2。各國於藝術類課程所授科目大致如

音樂、美術（視覺藝術）及藝術；工藝、設計、以及舞蹈、戲劇、與書法則是另

可發現的科目類型；針對部分國家藝術類課程實施或發展的情形作以下簡述：

表 6-2 各國近期中小學藝術類課名稱

藝術類課程 國小 國中 高中

我國

藝術與人文學習領域（視覺藝術、音

樂、表演藝術）

音樂

美術

藝術生活

香港 藝術教育（音樂、視覺藝術為原則） 音樂、視覺藝術

中國大陸 藝術或（音樂、美術）

日本

音樂

圖畫工作

音樂

美術

藝術

（音樂 I、 II、III）、（美術

I、 II、 III）、（工藝 I、 II、

III）、（書道 I、 II、III）

歐洲：

（法國）

音樂

視覺藝術

音樂

造型藝術

（英國）

音樂

藝術和設計

舞蹈（於體育課程內）

戲劇（於英文課程內）

（芬蘭）

音樂

視覺藝術

工藝

音樂

視覺藝術

美國

（各州之間有

差異）

音樂

視覺藝術

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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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類課程 國小 國中 高中

舞蹈

紐西蘭 藝術（包括視覺藝術、音樂、舞蹈、戲劇）

一、香港

藝術課程學習階段在香港分為：小一至小三、小四至小六、中一至中三、與

中四以上之四個階段。藝術課程學習時數，以國小佔總學習時數的 10-15%，初中

佔 8-10%為原則。香港藝術課程領域原則是含音樂與視覺藝術兩科目。然而，為

擴展學生視野與學習空間，亦鼓勵學校引入其他藝術形式之課程如媒體藝術、舞

蹈或戲劇等。在此觀念下，香港藝術課程發展方向有 3 點：（1）培養學生創意、

美感等素質並學會學習；（2）提供學生全方位藝術學習歷程；（3）提供均衡藝術

課程以及多元的藝術經歷（香港課程發展議會，2001；2002a；2002b）。

總之，香港對藝術之均衡性與多元性有較多提醒，如課程原則雖只含音樂與

視覺藝術，然多元化藝術學習也不見得須增加科目，只鼓勵學校引入其它形式之

藝術，並強調說明藝術的「綜合學習」並不是「綜合藝術課程」，教師不必成為綜

合的藝術專家，得十八般武藝樣樣俱全、樣樣皆教；最後，香港提到學校提供藝

術課程是以照顧學生學習藝術的「權利」為前提，是一項很值得深究的參考。

二、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藝術領域課程包含藝術、音樂、美術等；學校可開設綜合藝術課程，

也可分設音樂、美術等課程，國家並對以上課程統一制訂「課程標準」。其理念和

目標為：（1）強調藝術課程為人文學科的核心課程之一，突顯藝術課程中的文化

性質，不是單純的藝術知識或技能課程，而是關注學生藝術文化與人文素養的課

程；（2）強調藝術有個性化、獨特性的學習本質；高中階段藝術課程以模組分必

修與選修，提供個性化的研修計畫選擇；（3）強調藝術課程普及化與基礎性，是

為「每位」學生終身發展所需之藝術能力與人文素養，扭轉過去藝術教育專業化

與職業化之目的（鍾啟泉、崔允漷主編，2008）。

中國大陸藝術類課程內容與結構如下：（1）反學科本位，強調課程的綜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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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領域包含整合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內容；若為分科的音樂或美術，也

強調從整體藝術角度思考課程內涵；（2）按學習階段段劃分課程內涵，綜合藝術

與音樂課程標準並以三學段劃分，美術課程標準則以四學段劃分，然因藝術課程

難以量化，所以並未過度具體追求細節；（3）調整藝術領域課程內涵，使學生產

生興趣、熱愛藝術的基礎為主要目的，突破傳統只追求技能導向之課程；（4）注

重藝術本土化，使學生瞭解自己國家文化，同時並學習尊重他國與其他民族之特

色，養成平等的多元文化觀（鍾啟泉、崔允漷主編，2008）。

中國大陸對於藝術類之課程實施建議為：（1）主張透過遊戲與圍繞人文主題

方式教學藝術，尤其對低年級，遊戲方式非常重要，也可促進學生學習興趣；以

人文主題組織教學可避免藝術流於「技術化」，並有助於發展學生綜合藝術能力。

（2）評量方面採鼓勵學生成為自己作品的評量者，在自省中修正自己並建立自信

心，也鼓勵教師使用多樣性評量方式等（鍾啟泉、崔允漷主編，2008）。

中國大陸方面強調藝術的「普及」與「基礎」，使學生產生興趣等，與這次課

程改革的主軸「為了『每位』學生的發展」謀合，企圖扭轉藝術為學科本位、藝

術教育專業化與職業化的目的。在學校方面提供兩種選擇性，若為藝術綜合課程

可包含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內容，但若是分科的音樂或美術，也鼓勵以「整

體」藝術角度思考內容，並強調藝術有其「個性化」與「獨特性」之本質，也注

重藝術「本土化」（鍾啟泉、崔允漷主編，2008）。

在藝術課程中，中國大陸認為可提升「人格發展」、「情感陶冶」與「知能提

升」、「文化」、「應用」之價值，並著重在藝術的「人文性、綜合性、創造性、愉

悅性、與經典性」，最後則以「藝術與生活、情感、文化、以及科學」為課程目標。

在評量方面，則鼓勵學生自評，並從自省修正中產生自信心。整體而言，課程以

學生為主體，強調人人都能達成的綜合藝術基本能力。

三、日本

日本的藝術課程依照學習階段不同而提供不同科目，如小學校（小學）有音

樂與圖畫勞作；中學校（中學）有音樂與美術；而高等學校（高中）則是有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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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與美術三個科目。每科目皆訂有整體目標，並以兩學年為一單位（1-2 學

年、3-4 學年、及 5-6 學年），分段訂定細項目標、內容（核心內涵）、與內容實施。

在內容上以表現與鑑賞作為兩大主要原則，以及共通事項（文部科學省，2008）。

日本基礎教育中藝術課程有音樂、美術（或圖畫勞作）與藝術，並以「表現、

鑑賞」作為課程內涵的主軸。在藝術的學習上，日本強調培養「喜悅」「愛好」「愉

悅」的心情，並發掘對藝術的「樂趣」。在藝術教育教材上，非常注重日本自己國

家的題材。在高等學校中，除了將原本基礎的音樂與美術課程專業化外，更提供

廣泛藝術活動的選擇，如工藝與書道。這兩項藝術可為日本精神之代表，將兩者

放入藝術教育課程中，可說是結合國情、民族性與發揮國家愛的最佳表現，令人

感佩。

四、歐洲

（一）法國

歐洲藝術課程並不強調統整概念，只是將藝術當作重要的科目來教；其中，

也不強調藝術與人文的觀念，因為歐洲的傳統已經把藝術視為人文學科的一部分

（漢寶德，2005，頁 77）。在歐洲藝術課程上授課科目仍以美術與音樂為主，每

周 2 小時上課時間。以法國小學與國中之藝術教育為例，法國藝術教育著重人文、

審美、情意的培養，與增強藝術鑑賞能力。課程實施善用社會資源，將學習範圍

向校外延伸，與國民生活、社會文化結合。在教學方法上注重個別差異（教育部，

2005）。

法國藝術教育採教育部（6-18 歲義務教育）與文化部（藝術學校/院）雙軌制

度。在法國，基礎教育為小學 5 年，中等教育第一階段為國中 4 年，中等教育第

二階段為高中 3 年。小學 1-3 年級必修「藝術教育」，4-5 年級必修「音樂與視覺

藝術」，每周上課至少 2-3 小時，占全授課時數的 8 分之 1。小學雖以「音樂與視

覺藝術」為課程名稱，然實際上課包括戲劇、舞蹈、音樂、繪畫，以遊戲融入表

演，輕鬆建立小學生藝術基本觀念。在法國，國小、國中藝術教育並不突顯戲劇

與舞蹈，但仍以唱遊形式呈現於音樂課程，整體目標以培養基本藝術概念為主（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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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2003）。

總之，歐洲的藝術教育並無特別指出人文與藝術之間的觀念，在課程上以創

作為核心，其中的人文素養如審美、歷史與評論便自然於內涵中產生。法國的藝

術教育仍以音樂和視覺藝術為名稱，不過實際卻包含其他藝術內涵如戲劇、舞蹈、

繪畫等等。雖然藝術教育並不突顯戲劇與舞蹈，但卻以「唱遊」的形式呈現在音

樂課程當中。法國的國中較為特別的藝術教育為「造型藝術」，種類也為多元，涵

蓋雕塑、建築、攝影等等不同媒材的創作。

（二）英國

英國共有 11 年的義務教育，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如第一階段（key stage 1）、

第二、第三和第四階段。第一階段包含年齡 5 歲到 7 歲；第二階段是 7 歲到 11

歲；第三階段從 11 歲到 14 歲；第四階段指 14 歲到 16 歲的義務教育，但也包括

高等教育之前的 16-18 歲非義務教育階段（溫明麗，2006）。

英國藝術教育精神在於發展學生個人身心發展、學校特色發展與社會資源的

運用。在藝術領域學科規劃上，音樂、藝術與設計為獨立學科，而舞蹈是納在體

育課程裡面，戲劇課程則是在英語學科內（教育部，2005）。漢寶德（2005）認為

英國特別重視戲劇（Drama）與設計課程，相信是以其國家的傳統有所關連。Lin

（2008）指出，戲劇在英國課程中包含在英語學科，與戲劇教育過去在英國的演

進與應用模式有關。戲劇於英語科在第一階段（key stage 1）主要包含在聽、說部

分（speaking and listening）的學習，在二至四階段延伸至閱讀及寫作的學習。Lin

進一步說明雖然戲劇在課程中並非獨立科目，只有在 GCSE 與 A Level 考試中成

為獨力考科，然而英國教育學者也強調戲劇在課程中的角色，除了運用於統整教

學，使課程加深加廣，戲劇本身對於學生藝術教育及美感經驗的培養，也是不容

忽視的。在英國國家課程的架構當中，明確表示該教給學生什麼，以及學生被期

待應該符合的標準，在此，學校於藝術領域當中，則包含了音樂、藝術與設計、

舞蹈、以及戲劇 4 項種類，學校可以選擇自己要如何規劃校內的藝術課程（The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England, 1999）。

英國的藝術教育之精神在於「學生身心發展、學校特色發展、與社會資源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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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知識、技能、和理解」作為課程內涵的主軸。學校在提供藝術課程的同

時，須要考量與國家課程的目標之間的關連性，如促進「精神、道德、社會、文

化」四個面向的培養；以及增加關鍵技能（key skills）如「溝通、運用數字、與

人共事、改善自己、問題解決、思考、企業精神、工作關連、與能持續發展」。其

中，課程畫分的特殊性，如舞蹈納在體育課程、以及戲劇納在英文課程，當中的

作法有它值得被參考的價值。在增進技能方面，課程目標考量到「企業精神」與

「工作關連」，是在藝術範疇之下延伸最廣泛的學習，值得我們借鏡（The National

Curriculum for England, 1999）。

（三）芬蘭

芬蘭的基礎教育中藝術課程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與工藝。芬蘭的音樂基礎

教育主要是幫助學生找到音樂的興趣、並鼓勵擴展學生在音樂上的活動，使他們

能夠透過音樂表達自己。視覺藝術教育在芬蘭主要是要建立學生的視覺性思考、

美學與倫理道德的體認。其中，芬蘭的工藝課程主要是經由作品製做過程的喜悅

與完成後的滿足培養他們自己的自信心。在高中教育中，芬蘭藝術課程分為必修

科目與專業科目（主要與提供必修課程密切關係之進階課程）兩種。課程即包含

了音樂與視覺藝術兩類（基礎教育國家核心課程，2004；後期中學國家核心課程，

2003）。

芬蘭的藝術教育中較為突出的表現在於學生的主體性，如學會表達自己、檢

視自己作品、培養自己責任心、以及與別人合作等等。在藝術課程當中，芬蘭重

視「傳統的」、「文化的」，如芬蘭音樂、建築、遺產等等；同時，也會將課程與生

活、科技、藝術資源（如博物館或美術館）結合。最後，芬蘭的工藝課程突顯對

周邊與日常生活、甚至是生態環境的認識與保護，強調自己與自然界的關係之重

要，值得借取其概念！

五、美國

美國的藝術教育在 Goals 2000 中《教育美國的條例（Educate America Act）》

被寫入聯邦法律，並承認藝術是核心課程之一，與英文、數學、歷史等其他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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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等同重要。早於 1980 年，在美國教育改革的努力之下，由全國藝術教育協會

聯盟（Consortium of National Arts Education Association）在 1994 年出版了藝術教

育國家標準（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也在此從另一角度中扮演了

藝術教育上的基礎與指引（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 1994）。

「藝術教育國家標準」中明確的表示 4 類藝術學科—舞蹈、音樂、戲劇、與

視覺藝術是每位學生應該要知道且能夠做到的。所以標準中要求學生在完成中等

學校時，要能夠（1）具備四項科目的基本溝通/傳達能力；（2）可具備至少一種

藝術形式熟練的傳達能力；（3）能培養並呈現出基本分析藝術作品的能力；（4）

應該具備對不同文化與歷史時期典範藝術作品的認識；（5）能夠連結各類藝術本

身與不同型態藝術的知能。其中，教育範圍涵蓋了幼稚園至 12 年級（高中三年級）

的內容標準（content standard）與成就標準（achievement standard）兩大項目，並

依 3 個階段（K 至 4 年級、5 至 8 年級、9 至 12 年級）在各學科底下，所須具備

的 5 種能力及目標詳細描述。如此，美國的藝術教育標準所呈現是全國性的目標-

一種陳述希望的結果-以提供寬廣的架構給各州和地區作決策（National Standards

for Arts Education, 1994；陳瓊花譯，1998；陳瓊花，2004：207-208）。

美國教育行政體系分三個階級，包括聯邦政府、州政府、與地方階層的機構

合力，讓學校盡可能發揮效率（教育部，2005）。即使，美國中央受限於憲法而無

法制定國定課程，不過補助專業團體制定各核心科目之全國性課程標準給予各

州，也要求各州進行參考，並制定屬各州的課程標準（王浩博，2009）。因此，美

國各州的藝術教育標準符應國家標準的同時亦有稍許差異。例如，佛羅里達州基

本上在 5 年級前是依該州標準的方向進行教學，其中並無特別標示藝術類相關課

程。佛州中學 6-8 年級（middle school）開始，便有明列基本學科（basic course），

在此，藝術類相關的科目則包含藝術、舞蹈、戲劇教育（drama theatre education）、

及音樂四科。佛州高中（9-12 年級）則有舞蹈、戲劇藝術、音樂、及視覺藝術。

而德州從幼稚園開始到中學（8 年級以前）便有藝術、音樂、與戲劇 3 個科目，

到高中（9-12 年級），除了持續原有的 3 科，還增添了舞蹈共 4 門科目（Florid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2009；Texas Education Agency,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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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公立學校中視覺與表演藝術領域的課程標準涵蓋舞蹈、音樂、戲劇與視

覺藝術。其中，從幼稚園到 12 年級，依年級階段畫分，訂定每年級的標準內涵，

並在每科目中有特定的知識內涵與技能，其中也包括 5 個構成部分。在標準當中，

必須兼具傳統與較新的媒體，教育者亦被鼓勵從標準中設計課程與教學策略，並

符合學習者、教師與家庭的需求。地方教育機構也必須考量在藝術科目之間與其

他各學科間的關連性。加州政府認為藝術是日常生活中動力/力度（dynamics）的

存在,可以讓人們在挑戰智力中仍有所創意。透過藝術，孩子將會擁有一個獨特手

段可表達他們的情感與熱情，並允許以不同方式表達意見。藝術的成就是培養實

質技能，如問題解決、創意思考等。在加州的藝術領域標準中，呈現的是廣泛與

重要的指引，並提供一個內涵架構，讓學校為學生準備課程時有所參考（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09）。

美國在「藝術教育國家標準」中明確表示 4 類藝術學科—舞蹈、音樂、戲劇、

與視覺藝術，是為每位學生該要知道且能夠做到的。加州的藝術課程由「知識、

技能」出發，並基於 5 種構成成分（strands）如「感知能力、創意性表達、歷史

觀、文化脈絡、與美學價值」。美國注重藝術的「多元文化」與「新科技的運用」，

並強調須「符合學習者需求」，讓每位學生皆有機會成功。美國是尊重多元的社會，

在藝術教育上，也希望從理解美國文化出發，擴展到各族群、宗教、人種與文化

的認同與體驗。新世紀對美國來說，尤其是加州為廣大藝術娛樂事業的聚集地，

更因此注重新科技於藝術上的角色與功能。

六、紐西蘭

紐西蘭的教育管理一向採中央集權制度，並在 1999 年制定 7 個必要學習領

域（essential learning areas），其中包含藝術學習領域。「紐西蘭藝術課程」是國家

課程在藝術領域中的闡明。藝術領域的核心課程中標示了 1-13 年級學生將培養的

技能、知識與理解力。其中，藝術領域核心課程包括 4 科目，舞蹈、戲劇、音樂、

與視覺藝術。在每個科目中，必須達到的目標是以 4 個相互關聯的學習構成成分

（strands），如（1）培養藝術實際操作的知識；（2）培養藝術的想法；（3）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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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與詮釋藝術；（4）以及能理解藝術的脈絡（4 條構成的成分，將交互在一起，

每項學習也許會從一個成分當中開始，最後通常會整合 2 或 3 或 4 個成分在一

起）。在此，紐西蘭特別聲明了每個科目皆有其獨特性與差異性，不同的科目必有

不同要達到之目標，不能將培養單一科的技能、知識、態度、和理解直接移植至

另外一科目。為藝術教育的完整性，學習 4 個科目是必要的。在紐西蘭藝術課程

中，學生將有機會透過創作或呈現作品來表達他們自己；學生也將學會對他人的

作品作出回應與詮釋，並學習紐西蘭與其他地方所呈現的多種藝術形式，這將包

含紐西蘭的社會與傳統中，所擁有的 2 種及多種不同文化之特質（Ministry of

Education, New Zealand, 2004；2007）。

紐西蘭認為接受藝術教育是國人的權利，也是強制性義務，並強調藝術教育

有其完整性，認為必要學習 4 個科目（舞蹈、戲劇、音樂、視覺藝術）。為了培養

學生的「技能、知識、與理解力」，紐西蘭認為藝術教育有 4 個相互關聯的學習構

成成分如「實際操作知識、想法、溝通與詮釋、理解脈絡」，並期望能培養藝術的

能力（literacies）。對紐西蘭來說，藝術能力是維持生命中重要的因素：如溝通、

理解、理智、情感。學習上，紐西蘭著重於藝術或學生的「多元性」、「獨特性」

與「差異性」；以及能夠「表達」、「思考」與「回應」。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藝術教育在本研究國家中，皆顯示其重要性與必要性。然而，各國也都因應

時代趨勢與國情、體制及文化的不同，在訂定課程方向上有些許差異。不過明顯

的，基本內涵與後現代藝術教育思潮精神相仿。以下，將試圖從各國的發現，歸

納出藝術類課程的 3 個面向總結出本研究之結論：

（一）藝術類課程之理念目標

1. 學生有接受藝術教育的「權利」、其主要目的是學會學習。其中並以培養創

意及想像力、發展技能與過程、培養評賞藝術能力、及認識藝術情境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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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2. 藝術課程是「普及化」與「基礎性」的、是以「每位」學生終身發展所需之

藝術能力與人文素養有關。其目的是使學生產生對藝術的「興趣」，突破「技

能」導向的藝術學習為宗旨，並以「創作」為核心，培養「基本」藝術概念

為主要目標。

3. 藝術課程是為表現學生之「主體性」，培養學生喜悅、愛好、與愉悅的心、

並發掘對藝術的「樂趣」，透過藝術創作表達「自己」與建立「自信心」。除

了學生個人身心發展之外、學校特色的發展與社會資源運用也是藝術教育的

目標。

（二）藝術類課程之內容架構

1. 內容分科或合科：

（1）各國在規劃藝術教育的課程大多以分科教學，其中 8 個國家/地區（皆包

含了「音樂」與「視覺藝術（或稱美術、圖畫工作）」，不過英國的「藝

術」課程著重於「藝術與設計」；此外，也有部分國家除了音樂與美術課

程以外，另加上「舞蹈」與「戲劇」，如美國、英國、與紐西蘭。在此，

英國的例子較為特殊，因為其「舞蹈」是納在體育課程當中、而「戲劇」

是包含於英文課程內。而美國雖有「藝術教育國家標準」所認定的以上

4 種藝術類科目，不過各州之間並非全然從 K-12 年級提供完整的 4 類科

目。例如，佛州是從 6 年級才開始有 4 類藝術課程、而德州則是高中才

在 3 類課程中增添舞蹈、加州則是從 K-12 年級皆包含 4 項藝術類課程。

（2）藝術類課程，除了分科授課以外，也有部分國家以「藝術」為名，而實

際授課內容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舞蹈、與戲劇，如紐西蘭便是如此；

香港也是稱「藝術教育」，雖以音樂與視覺藝術為授課原則，不過，亦鼓

勵學校自行引入其他藝術形式之課程如媒體藝術、舞蹈、或戲劇等；而

中國大陸則是賦予學校自行決定權，可以選擇「藝術」的合科教學或是

「音樂」與「美術」的分科教學。

（3）另外，在日本、法國、以及芬蘭與上述國家略有差異，如日本國小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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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音樂與美術，而高中的藝術課程便稱為「藝術」，其中涵蓋了音樂、

美術、工藝、與書道；法國以音樂和視覺藝術為名，不過實際授課包含

戲劇、舞蹈、與繪畫，而國中課程稱「藝術教育」包含音樂與「造型藝

術」；最後，芬蘭則除了音樂與視覺藝術以外，還含括「工藝」。

2. 課程內容與架構：

（1）各國強調其藝術課程之「本土性」，認為必須使學生了解自己國家文化，

而後學習尊重其他國家與民族，養成多元文化觀。教材上注重自己國家

文化與傳統之題材，並強調藝術與生活、科技、以及與生態環境之間的

關係。

（2）部分國家以反學科本位為藝術課程之主張，強調藝術課程的綜合性，即

使是分科教學，也鼓勵從整體藝術角度進行思考其內涵。

（3）部分國家認為藝術課程之內涵須包含：知識、技能與理解力。其課程學

習組成之成分包含實際操作的知識、培養藝術的想法、詮釋藝術的能力、

以及理解藝術的脈絡；或是以感知能力、創意性、歷史性、文化遺產、

以及回應與評量 5 種成分架構。

（三）藝術類課程之實施通則

1. 藝術課程實施以其「均衡性」與「全面性」作首要考量，學校採藝術的「綜

合學習模式」，而非「綜合的藝術課程」，並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取代教

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其中，為使藝術活動完整呈現，課程以彈性的時間做

安排（如雙節課、加長課或結合長短課時等）、與結合校外藝術資源，如參

與音樂會、博物館、或引進藝術家駐校等方式，將學習範圍向校外延伸，與

學生之生活、社會文化結合。

2. 藝術有其「個性化」與「獨特性」之學習本質，故實施上鼓勵透過遊戲與人

文主題方式進行教學，除可避免藝術流於「技術化」傾向，也有助發展學生

綜合的藝術能力，其透過方式則以「表現」與「鑑賞」為主要活動，在此，

強調每科目有其差異性的目標，不得將單一的目標直接移植至另一科目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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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校可以彈性使用國家制定的課程標準，鼓勵教師使用多種教學策略，使每

位學生都有機會參與並做到；提供的藝術課程必須符合每個學習者的需求，

使之每人都能成功。

4. 廣泛的藝術課程可從 3 個面項進行，例如，從藝術科目的中心出發，以培養

每個科目的基礎技能、或與其他藝術科目做連結、或與其他非藝術類科目連

結教學等方式。

5. 藝術課程鼓勵學生自評，在自省當中修正並建立自信心，教師也鼓勵使用多

樣性/多元之評量方式，並注重個別差異。

二、建議

以上，相較於我國目前所實施的藝術與人文領域課程，其內容確實是打破過

去以技術為導向的技藝類課程，也試圖擴展學生視野、尋求多元化的藝術本質，

同時也顧及藝術與生活、甚至科技實際運用等，以養成一個可瞭解、可欣賞、可

應用藝術的未來公民。然而，在教學現場之統整課程實施、或教學師資、或甚至

在內容的廣度、或評量必須依據能力指標等等的限制，其實際效果並尚未全然樂

觀。基於此，以下從藝術教育的主體性、目的性、內容架構、與實施取向提出幾

項建議供作參考：

（一） 從藝術類課程主體性來看：學生有學習藝術的權利，而教育的主體是學

生，藝術教育的基本也應以學生-人的概念為出發。藝術的課程宜考量以

「每一個」學生的發展為起點，顧及「每一個」孩子應該得到受藝術教育

之權利，並符合「每一個」學習者之需求與步調，無論是學習的進程、題

材或評量的角度都應納入考量。

（二） 從藝術類課程目的來看：藝術學習並不是只要成為藝術家。藝術可以讓人

人成為生活與品味的美學家。藝術的能力可以維持生命重要元素如溝通、

表達、思考、回應、與人合作、與問題解決等，但是得有「興趣」的前提

之下，才可能有學習。基於此，藝術養成宜從小開始，建造有藝術感的環

境，讓孩子處在潛移默化的意境中，他們也許會因為喜歡，爾後懂得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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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感激，最後才能應用於自己及他人的生活上。

（三） 從藝術類課程內容來看：宜考量目前藝術教育實施現況與師資情形之總和

因素後，重新思考藝術課程名稱的訂定。可嘗試的方式為，以整體的「藝

術（the Arts）」命名，並註明包含音樂、視覺藝術、舞蹈、戲劇、或其他

形式之學習。另外，可參考彈性的安排課堂時間、與結合校外藝術資源的

模式，以確保孩子在藝術學習的完整性與全面性。

（四） 從藝術類課程取向來看：後現代教育理念思潮下，單一價值觀、技能或作

法，都已不足面對多變的時代與社會。藝術教育是關於人性的、情感的、

感知的、思考的與創造的。無論藝術課程是從「知識、技能與理解」出發，

或是強調藝術「多元與綜合性」之特質、或以藝術根基於「本土性」的立

場取向，藝術課程宜立足於自身土地、瞭解周邊環境（包含科技與傳統）、

再擴展視野至其他文化與族群，然後才會欣賞與建立多元文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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